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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是 2013 年 9 月 10
日，第 29 个教师节。仿佛某
种周期律，教师节成“送礼节”
的争议话题又起，有专家呼
吁，尽快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打破无奈的“潜规则”，莫让金
钱玷污了师生之情。（见今日
本报相关报道）

教师节送礼现象，实际上
存在地域和校际差别。在农
村，留守学生们的父母常年不
在身边，何来给儿女的教师送
礼一说？至于城市，送礼现象
可能也多发生在重点学校，因
为“重点”意味着教育资源的
不均衡分布，由此必然导致部
分家长穷尽手段的“争取”，送
礼行为也就随之发生。

家长在教师节送礼，是失
衡教育资源分布下的自我安
排，可能并无用处，但足以求
得安心。明乎此，就不难明白
送礼成风说背后，隐藏的是深

层次社会情绪。观察者们早
已指出，教育过于产业化、教
育成本飙升导致的公众不满
和负担过重，种种制度转型期
下的社会情绪，轻易被转嫁于
普通教师的身上，放大并演变
成这个群体的负面道德问题。

当社会舆情纷纷指责教
师节成送礼节时，它本质上
暗喻的是教师社会形象的整
体下滑，而此种“误会”是教
师的不必要承受之重。但更
应该看到的是，伴随而来的
指责，也不自觉地遮蔽了教师
节真正应该重申和关注的话
题：那就是，教师群体的尊严
与权利。

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广大
教师，教师节首先是一个收获
祝福、检视隔阂的节日，它既
需要审视师德涵养，更需要
追问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动
力所由何来。于此目标下，

教师节里真正应该反复凝视
的，乃是否存在能够生成“为
人师者”道义感与责任感的
社会土壤，社会是否以丰沛的
权益保障去滋补、回报他们。
厘清了这一点，教师节的安排
善意才会兑现，教育事业才会
执着向好。

以此对照，我们的社会显
然尚未向教师们展现出足够
的温情，还有数目蔚为惊人的
教师，被阻隔在这个节日的光
荣与梦想之外，尊严与权利难
以被保障，让教师节的光环黯
然。云南代课教师自杀、乡村
校长感叹“村小学比县城至少
差 20 年，县城又比北京差 50
年”、西部教师月薪40元……
凡此种种超越公众接受底线
的新闻，总促人反思教师权利
复原的巨大伤痕。

讨论教师节时我们该关
注什么？我们需要重厘教师
的责任，更需要重申教师的均
等权利，这才是完整的节日意
义与指向。较之年复一年的

“送礼”“师德滑坡”等教师节
话题，我们真的太需要一场关
乎此的话题改造。而这样的
改造显然来自于两个方面，一
是舆论和社会都应该拨开“送
礼节”的迷雾，不再不假思索
地传播；二是制度设计也必须
更多一些人文关怀，别只过度
开掘职业道德而忽略个体权
利。在教师节这个温暖与问
候的节日里，这才是理性的叙
事与承担。否则，不仅教师会
逢节日即被污名化，整个社会
也难以从公共致敬里，获得应
有的心灵洗礼。 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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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对房租连涨44个月视若无睹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3

年 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
况，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同比上涨 2.6%，环比上涨
0.5%。其中，居住价格同比上涨
2.6%，住房租金价格上涨 4.4%。
值得一提的是，住房租金自2010
年以来一直保持持续上涨的趋
势，已经连续44个月上涨。
（9月9日新华网）

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媒体先后聚焦房租连涨，但是房租
继续上涨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止。
按照当下的趋势，新的纪录还将被
不断改写，房租涨幅不断扩大将进
一步加剧“漂一族”的生存困境。尤
其是，一些大城市还在高调打击群
租，被左右夹击的蚁族们，除了抱
怨“涨的那点工资都给了房租”，在
此之外几无还手之力。

让人困惑的是，究竟是什么
支撑着房租价格连续上涨？真
的只是市场规律吗？从供求上
看，城市土地不断被开发，加之
政府保障房建设有力推进，租赁
市场上的房屋供应至少不可能
连续44个月减少；同样，租房需
求也不会无限度越来越多。受
限购限贷政策影响，很多人没有

“资格”买房，确实会额外增加部
分租赁需求。但即便是在一线
城市，人口并没有连续44个月膨
胀，为何租赁市场的“供求关系”
却越来越“紧张”？

不得不说，房屋租赁市场的
所谓“供求紧张”，很有点莫名其
妙。换言之，房租价格不断上
涨，有相当部分的人为因素存

在。一方面，对租赁房屋投资客
来说，因为卖房后再买房很困
难，所以会抬高租金，弥补房价
因楼市调控而上涨趋缓的“损
失”。另一方面，对房屋中介来
说，全国住房价高量滞，房租收
入成为房产中介弥补收入的重
要手段，中介联手劝房主提高租
价的现象大量存在。有些中介
干脆当起了“二房东”赚取价差，
直接助推了租价虚高。

借用一个由头炒作一个概
念，进而推动某种商品非理性猛
涨，这在农产品市场上很常见，“蒜
你狠”“姜你军”都属此类。当然，
房租连涨44个月，究竟是正常合
理的市场博弈，还是别有用心的
价格炒作，仍需要有一个深度的
调查。但无论如何，房租猛涨不
能涨得不明不白，相关机构对农
产品上涨高调举起《价格法》，也
该在商品房租售领域有所作为。

房子买不起也许不至于流
离失所，可如果连租房都租不
起，那就真的该有人流浪街头
了。租房市场是最为刚性的需
求，相关方面不能对房租连涨44
个月视若无睹。有鉴于此，相关
机构在制定楼市调控政策时，还
应尽量顾及其对租房市场的影
响。比如限购限贷、打击群租等
政策，虽起到了调控作用，但亦
给房产中介炒作房租上涨提供
了空间。因而，如何更好地调控
房地产市场，防范房产调控政策
之于房租市场的“副作用”，应提
前纳入政府宏观调控的决策程
序。 盛翔

武汉市城管委9月8出台
《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
法》。今后，执法过程中出现
辱骂、殴打管理相对人行为的
城管员将被严肃追责直至辞
退；统一对执法队员、协管员、
市容监督员的考核标准，杜绝

“出事就是临时工”现象。
（9月9日《人民日报》）

事实上，不仅武汉摆出
“城管辱骂、殴打执法对象辞
退”的姿态，其他地方也在采
取措施化解城管执法矛盾。
比如，组建美女城管队、妈妈
城管队，给城管放情绪假，用
眼神执法、围观执法等。但是
城管粗暴执法问题由来已久，
根源复杂。要切实转变城管
作风，还需要配套制度做支
撑。如果没有城管制度改革
的跟进，即便一些地区挥出了

“打人辞退”重拳，也难解城管
执法矛盾之重。

城管野蛮执法的根源在
哪里？在我看来，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部分城管
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缺乏耐
心，“执法经济”思维作怪，

执法方法简单粗暴，导致强
制执法演变成野蛮执法。另
一方面，个别执法对象法律
意识淡薄，执法者与被执法
者在信息上不对称、地位上
不平等，彼此对执法标准的理
解有分歧。

除了城管作 风 粗 暴 以
外，城管执法权力泛化是重
要原因之一。从当前的城
管 体 制 来 看 ，城 管 无 所 不
管 。 可 以 说 ，没 有 一 个 部
门、机构的权力，像城管这
样集中、密集地与基层公众
打交道。城管执法权力过
于集中，与执法对象密切接
触，难免扩大矛盾面，甚至造
成权力失控的风险。

何况，多数城管人员系聘
用人员，并非公务员，根本不
具备执法资格。让一群没有
执法资格的人参与一线执
法，名不正言不顺，小摊贩能
答应吗？正如昆明某区城管
局长乔兵所言：单靠城管人
员的末端执法，罚不出个好
秩序。城市既要环境清清爽
爽，又要城管文明执法，对于

饱受诟病的城管执法生态是
一个考验。“城管打人辞退”
能否承受城管体制缺陷之
重，有待观察。

因此，要改善城管执法形
象，除了要求城管文明执法以
外，更要从体制上对泛化的城
管权力“动手术”，变管理为服
务。比如，学习部分城市开放
摆摊的管理经验，城管与摊贩
换位思考，建设性地解决这部
分民众的生活难题。如果城
管工作耐心细致，摊贩的生存
权利有保障，不用给城管戴

“辞退”紧箍咒，城管执法矛盾
也会小很多。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在城
市环境与摊贩生活尊严之间
找到平衡点，十分重要。如果
城管体制不改革，城管“执法
经济”思维不打破，执法权力
得不到规范；如果城市管理

“洁癖”思维仍在作祟，容不下
便民摊贩，小摊贩的地位与权
利继续模糊下去，低收入群体
利益不能获得制度保障，城市
管理依然走不出执法矛盾怪
圈。 叶祝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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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元也是对见义勇为的一种激励
近日，广东佛山一名女子产

后抑郁跳江自尽，数十人围观，最
终却是一位流浪汉冒险跳入水
中，将女子救到河边。事后被救
女子老公给救人者50元，让他买
药打车。（9月9日《南方都市报》）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流浪
汉大都好吃懒做；因此，流浪汉
经常遭遇社会歧视，成为被排斥
的边缘化群体。这一次，一个经
常被遗忘乃至被漠视的流浪汉，
以行为反差超越了人们的角色
期望，再次诠释了见义勇为。被
救者家属给予流浪汉的50元，更
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人们对
见义勇为是否需要回报、需要何
种回报的讨论与反思。

勇救落水者，属于典型的利
他行为。与市场化的商品交易
不同，利他行为对获救者的义务
不做明确的规定，对回报不做讨
价还价，将回报的决定权留给受
惠者。换言之，“好人有好报”作
为一种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规
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
的良知和道德自觉。一旦这种
潜在的回报机制被摈弃，利他行
为的动力就会逐渐下降。

面对女子落水，数十人选择
做“看客”，这样群体性的麻木与
冷漠，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已经屡
见不鲜。世界知名的公共治理
专家奥尔森认为，为了克服人们
在公共事务上互相推诿的“搭便

车困境”，行之有效的治理之道
就是“选择性激励”，即有区别地
对集体中的个体进行激励。

对他人的困境有着敏感的
反应能力，当他人需要正义行动
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这位在经
济上穷困的流浪汉，登上了“道
德高地”。对于流浪汉的见义勇
为，被救者家属口头表示了感
谢。当流浪汉表示怕感冒要回
去换衣服的时候，被救者家属给
了50元钱，让流浪汉“买药并打
车回去”。由此可见，被救者家
属是真心实意地感谢流浪汉的
义举。

在许多人看来，对生活窘迫
的流浪汉来说，50 元的物质激
励，太过单薄，起不到什么作
用。然而必须正视，在普通人的
道德图景里，依然保留着“好人
有好报”的朴素情怀；见义勇为
并没有和回报多寡画等号，只要
能够让见义勇为者感受到尊重
与社会认同，即使只有50元钱，
也同样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真正的见义勇为者，不会去
权衡成本和收益的效用问题，更
不会试图通过帮助别人来改善
生存处境。但正如一枚硬币的
两面，政府奖掖和倡导见义勇为
行为，社会力量给予“好心人”人
文关怀和经济帮扶，健全见义勇
为的保障机制，才会给人们更多
前行的动力。 杨朝清


